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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信用合作社金融卡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      (113.03.25 版) 

存款 

帳號 ： 

認證欄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交易代號 

登錄、變更 1043 

註  銷 1055 

單位代號 科目 顧客號碼 檢號 支號 

             

一、申請項目  □登錄   □變更   □註銷 

二、指定轉入帳號如下所列：  

編號 轉入行名稱 轉  入  帳  號 拒絕申請 

1 
                  

收款人戶名：                      與收款人關係： 

2 
                  

收款人戶名：                      與收款人關係： 

3 
                  

收款人戶名：                      與收款人關係： 

4 
                  

收款人戶名：                      與收款人關係： 

5 
                  

收款人戶名：                      與收款人關係： 

6 
                  

收款人戶名：                      與收款人關係： 

7 
                  

收款人戶名：                      與收款人關係： 

8 
                  

收款人戶名：                      與收款人關係： 

客戶同意本社得於防制詐騙、防制洗錢….等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或利用「被約定轉入帳號」及其「被設定為

約定轉入帳號之次數」等個人資料； 

客戶並同意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辦理金融機構間之金融資訊交換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上開個人資料。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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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章：                         經辦 ：                  核對身分資料及驗印： 

※帳號填寫說明：本社、聯社、跨社帳戶共 13碼，由左填寫，末 3格請留空白，跨行帳號共 16碼，帳號靠右

填寫，不足 16碼處請補 0。 

註：一、上述預先登錄之指定帳號最多 8戶，未滿 8戶時，空行請劃銷。 

二、已經登錄之指定帳號，如欲變更或增減時，應重新簽具本申請書，將變更增減後所有存款帳號全部填

寫齊全，俾重新登錄。                                                      

三、申請預先登錄之指定帳號請詳予核對，本社依申請之帳號登錄，不負責審核其帳號是否為指定存款人

名義帳戶。 

四、存戶若重新申請金融卡，本申請書得繼續沿用。                                

五、存戶帳戶結清或移出時，自動註銷其指定帳號。 

上述申請事項惠請查核辦理，另申請人特聲明本申請願遵守「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申請暨約定

書」有關約定，絕無異議。                                                           

 

銀行確認項目 適用：1.客戶申請約定轉入帳戶設定(請填寫第 1、2、4 項)。 

2.65 歲以上之客戶申請金融卡約定轉帳功能(請填寫 1、3、4 項)。 

3.約定轉入帳戶其被約定次數已觸及風險閾值(請加填寫第 5、6 項) 

由銀行櫃檯人員關懷提問後填寫。 

1.客戶認識申請約定帳戶的受款人 □是   □否 

2.申請約定帳戶目的 □正常，目的為：                       □異常，說明：                           

3.65歲以上之客戶申請金融卡轉帳目的 □正常，目的為：                   □異常，說明：                       

□客戶拒絕回答以上問題  

以上問題如有異常或客戶拒絕回答者，請委婉說明並請客戶簽名確認與詐騙等情形無關。立約人簽名：                

□客戶拒絕簽名      銀行經研判客戶顯屬遭詐騙者，請撥打「165」或 0800-777-165 警政署防範詐騙專線或逕向「110」報案。 

4.已關懷提問並提醒客戶小心詐騙 □是 

約定帳戶其被約定次數已觸及風險閾值，請加強關懷提問，必要時請客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5.櫃員是否有再次加強關懷提問 □是   □否 

6.客戶是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是   □否 

 

此 致 

     桃園信用合作社 

 
申 請 人

(即存戶)：                           (請簽蓋原留印鑑) 


